一、服务机构专业资质条件
（一）应标单位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该项的采购活动。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应标单位须提供未曾被信用中（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八）应标单位须提供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中（www.gsxt.gov.cn）无行政处罚记录和未曾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应标单位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主要人员无行政、刑事处罚记录。
（九）本项目不接受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港澳台合资企业。
二、相关需求
（一）人员要求
1.持有相关岗位执业证书，如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等。
2.评估人员或团队必须相对固定，评估团队应明确项目具体负责人。
3.可以根据我单位需求进行弹性排班。
4.评估机构的专职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资产评估水平、经验和技能，无犯罪记录，相关人员遵守医院的保密条例，工作人员业务水平高，职业道德好、责任心强。服从适应医院工作环境。
5.具有应对医院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
（二）服务要求
1.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事前与被评估单位明确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范围、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使用限制等事项。
2.编制资产评估计划：内容包括现场调查、收集评估资料、评估估算、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等评估业务实施全过程，要具体评估步骤、时间进度、人员安排、技术方案等内容。其中现场尽调对评估单位进行现场调查，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察、检查等方式进行调查，做到评估实物资产数量清楚、质量清楚等要求。
3.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评估单位应当在执行评定估算程序后，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编制评估报告，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评估单位可以在不影响最终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内容进行必要沟通。评估单位在完成以上评估程序后，由其所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按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4.评估单位在收到本单位评估鉴证通知后24小时内作出响应，2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估鉴证，2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报告。出具的评估报告应派专人送至我院。
5.所出评估报告需一式三份。
6.评估费用标准按照《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9〕2914号）文件中最低差额计费率的基础上进行竞标，确定评估收费最低折扣率。
（三）管理要求
1.严格遵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及院方的规章制度等。
2.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随意减少资产评估基本程序。
3.资产评估机构履约期间不能出现乱收费，强制收费等现象。
4.医院按年度定期对服务单位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立即终止合同。
5.资产评估机构对医院评估业务内容不得泄露外传，做好保密工作。
6.未经医院同意，不得私自将本单位业务拆分或全部转给其他机构实施。
7.资产评估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得在评估工作中损害医院利益，谋取私人非法利益，不安排与医院委托事项有利害管理的人员参与相关评估活动。
8.资产评估机构逾期响应、或逾期完成现场评估鉴证、或逾期完成评估报告的，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责。
9.资产评估机构拥有丰富评估经验，切实了解医院开展的相关评估业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开展评估工作。
（四）突发事件处理
1.资产评估机构应保证在服务期内具备有效资格和履约能力，一旦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拟过期、资质拟过期或失效、拟出现诉讼/行政诉讼、重大财务问题等），乙方应提前60日向院方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和预警方案。
2.由于国家及军队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临时任务等）影响合同履行时，双方可以重新协商履行或终止。

